
第二节 考试要求

第三十九条 车辆管理所应当按照预约的考场和时间安

排考试。申请人科目一考试合格后，可以预约科目二或者科

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有条件的地方，申请人可以同时预

约科目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预约成功后可以连续

进行考试。科目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考试均合格后，申

请人可以当日参加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

申请人申请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

客车、大型货车、轻型牵引挂车驾驶证，因当地尚未设立科

目二考场的，可以选择省（自治区）内其他考场参加考试。

申请人申领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

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轻型牵引挂车

驾驶证期间，已通过部分科目考试后，居住地发生变更的，

可以申请变更考试地，在现居住地预约其他科目考试。申请

变更考试地不得超过三次。

车辆管理所应当使用全国统一的考试预约系统，采用互联

网、电话、服务窗口等方式供申请人预约考试。

第四十条 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或者申请增加准驾车

型的，科目一考试合格后，车辆管理所应当在一日内核发学

习驾驶证明。

属于第三十条第二款至第四款规定申请增加准驾车型以

及第五款规定申请变更准驾车型的，受理后直接核发学习驾

驶证明。



属于自学直考的，车辆管理所还应当按规定发放学车专用

标识（附件 2）。

第四十一条 申请人在场地和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按规

定取得学习驾驶证明。学习驾驶证明的有效期为三年，但有

效期截止日期不得超过申请年龄条件上限。申请人应当在有

效期内完成科目二和科目三考试。未在有效期内完成考试的，

已考试合格的科目成绩作废。

学习驾驶证明可以采用纸质或者电子形式，纸质学习驾驶

证明和电子学习驾驶证明具有同等效力。申请人可以通过互

联网交通安全综合服务管理平台打印或者下载学习驾驶证

明。

第四十二条 申请人在道路上学习驾驶，应当随身携带学

习驾驶证明，使用教练车或者学车专用标识签注的自学用车，

在教练员或者学车专用标识签注的指导人员随车指导下，按

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指定的路线、时间进行。

申请人为自学直考人员的，在道路上学习驾驶时，应当在

自学用车上按规定放置、粘贴学车专用标识，自学用车不得

搭载随车指导人员以外的其他人员。

第四十三条 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或者申请增加准驾

车型的，申请人预约考试科目二，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报考小型汽车、小型自动挡汽车、低速载货汽车、

三轮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汽车、轮式专用机械

车、无轨电车、有轨电车准驾车型的，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

满十日后预约考试；



（二）报考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

客车、大型货车、轻型牵引挂车准驾车型的，在取得学习驾

驶证明满二十日后预约考试。

第四十四条 初次申请机动车驾驶证或者申请增加准驾

车型的，申请人预约考试科目三，应当符合下列规定：

（一）报考小型自动挡汽车、残疾人专用小型自动挡载客

汽车、低速载货汽车、三轮汽车准驾车型的，在取得学习驾

驶证明满二十日后预约考试；

（二）报考小型汽车、轮式专用机械车、无轨电车、有轨

电车准驾车型的，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三十日后预约考试；

（三）报考大型客车、重型牵引挂车、城市公交车、中型

客车、大型货车准驾车型的，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四十日

后预约考试。属于已经持有汽车类驾驶证，申请增加准驾车

型的，在取得学习驾驶证明满三十日后预约考试。

第四十五条 持军队、武装警察部队或者境外机动车驾驶

证申请机动车驾驶证的，应当自车辆管理所受理之日起三年

内完成科目考试。

第四十六条 申请人因故不能按照预约时间参加考试的，

应当提前一日申请取消预约。对申请人未按照预约考试时间

参加考试的，判定该次考试不合格。

第四十七条 每个科目考试一次，考试不合格的，可以补

考一次。不参加补考或者补考仍不合格的，本次考试终止，

申请人应当重新预约考试，但科目二、科目三考试应当在十



日后预约。科目三安全文明驾驶常识考试不合格的，已通过

的道路驾驶技能考试成绩有效。

在学习驾驶证明有效期内，科目二和科目三道路驾驶技能

考试预约考试的次数分别不得超过五次。第五次考试仍不合

格的，已考试合格的其他科目成绩作废。

第四十八条 车辆管理所组织考试前应当使用全国统一

的计算机管理系统当日随机选配考试员，随机安排考生分组，

随机选取考试路线。

第四十九条 从事考试工作的人员，应当持有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颁发的资格证书。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在

公安民警、警务辅助人员中选拔足够数量的考试员，从事考

试工作。可以聘用运输企业驾驶人、警风警纪监督员等人员

承担考试辅助工作和监督职责。

考试员应当认真履行考试职责，严格按照规定考试，接受

社会监督。在考试前应当自我介绍，讲解考试要求，核实申

请人身份；考试中应当严格执行考试程序，按照考试项目和

考试标准评定考试成绩；考试后应当当场公布考试成绩，讲

评考试不合格原因。

每个科目的考试成绩单应当有申请人和考试员的签名。未

签名的不得核发机动车驾驶证。

第五十条 考试员、考试辅助人员及考场工作人员应当严

格遵守考试工作纪律，不得为不符合机动车驾驶许可条件、

未经考试、考试不合格人员签注合格考试成绩，不得减少考

试项目、降低评判标准或者参与、协助、纵容考试作弊，不



得参与或者变相参与驾驶培训机构、社会考场经营活动，不

得收取驾驶培训机构、社会考场、教练员、申请人的财物。

第五十一条 直辖市、设区的市或者相当于同级的公安机

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本地考试需求建设考场，配备足够

数量的考试车辆。对考场布局、数量不能满足本地考试需求

的，应当采取政府购买服务等方式使用社会考场，并按照公

平竞争、择优选定的原则，依法通过公开招标等程序确定。

对考试供给能力能够满足考试需求的，应当及时向社会公告，

不再购买社会考场服务。

考试场地建设、路段设置、车辆配备、设施设备配置以及

考试项目、评判要求应当符合相关标准。考试场地、考试设

备和考试系统应当经省级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验收合格

后方可使用。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加强对辖区考场的

监督管理，定期开展考试场地、考试车辆、考试设备和考场

管理情况的监督检查。


